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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選舉委員會 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選務字第 1140001873 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第 11 屆立法委員（臺中市第 8 選舉區）江啟臣罷免案

之投票日期、投票起、止時間、罷免理由書、答辯書、罷

免活動期間之起、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、止時間等

事項。 

依據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款、第 2項、第 85

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第 2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投票日期、起止時間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投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3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（二）投票時間：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。 

（三）投票地點：臺中市第 8選舉區各投票所。 

二、罷免理由書： 

提議人之領銜人廖芝晏女士提出之罷免理由書如下： 

提出罷免第11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八選區江啟臣

一案，茲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6條之規定，列舉

罷免理由如下： 

（一）第 11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八選區江啟臣擔任立法委員一

職，自第 11 屆立法委員上任以來，配合國民黨立法院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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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強行通過憲法訴訟法、財劃法、選罷法等重大爭議法

案，嚴重破壞憲法五權分立制度，更使政府陷入前所未

有的憲政僵局，另審議 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副院

長身份代理會議主席，擔任主席應超然中立，嫻熟並嚴

守議事規則，然江啟臣主持議事竟明顯違反諸多議事規

則，例如議案表決結束後，竟然還宣告同意在野黨撤案；

在野兩黨提出同款項的預算案竟分別表決、沒能併案處

理，違反一事不二議最基本原則；更嚴重的是，江副院

長主持會議的過程中，遇到議事爭議、法案疏漏瑕疵、

或是有委員提出質疑的時候，採取迂迴規避的態度，只

想草率衝過，並未維持議事超然中立的態度與格局。明

顯不適任立法委員一職。 

（二）江啓臣為台中市第八選區（豐原區、東勢區、石岡區、

新社區、和平區）立法委員，理應優先以選區內建設及

服務作為根本以回應支持民意，惟江啟臣自 2024 年 2 月

上任第 11屆立法委員後，多次擅離職守，違背對選民的

承諾，僅為謀求爭取台中市市長一職，對於選區台中市

山線地區邊緣化問題不聞不問，台中市第八選區人口增

加數逐年變低，老齡化指數增加，另外台中捷運規劃並

未納入豐原核心，捷運進豐原乃山線地區居民殷殷期盼

之建設，江啟臣擔任立委已 12 年有餘，每次選舉皆以爭

取捷運作為口號，12 年過去了，未曾付諸實現，實使台

中山線居民失望。 

（三）綜整本篇，台中山線民眾已看破不適任立委的手腳，誠

可知再給三年任期，不僅是虛耗國家資源，拖垮台灣進

步，無利於台中山線發展。因此，當國家即將陷入極大

風險時，我們集結選區內的合規提議人，而我作為領銜

人，將總結以上充分理由，向台灣民主提出一解救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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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就是確實的罷免不適任立委。希望透過此一罷役，讓

民主恢復正軌，進而保衛台灣！ 

三、答辯書： 

被罷免人第 11 屆立法委員（臺中市第 8選舉區）江啟臣提

出之答辯書如下： 

為廖芝晏提出罷免本人第11屆立法委員職務一

案，茲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84條之規定，提出答

辯如下： 

蔡英文：「罷免是公民權利，但不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。」 

「有人想要利用罷免較低的門檻，來拉下在大選中

以過半選票當選的立法委員。如果我們不在意，他

們可能會得手。」 

「沒有正當性，為了政治計算而提出來的罷免案，

讓社會更對立，無法團結，更分散了我們的關注

力，無法全心全力來面對挑戰。」 

賴清德：「一定要出來投下『不同意』，用手中神聖的選票，

終止惡質的罷免文化」 

（一）罷免是公民權利，但絕不能是選輸翻桌操弄政治的工具 

罷免，是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權利，是民主憲政制度所

賦予人民的參政權之一。我們肯認罷免是民主制度的一

環，也始終尊重人民依法行使公民權利。它讓人民有權

對於其所選出的民代有重大失職時，可以收回授權，藉

以監督制衡民代的重要究責機制。罷免是公民權利，但

絕不能是選輸翻桌，用來操弄政治、鬥爭異己的工具！ 

我必須再次強調，民主制度不能被濫用，公民權利不能

被操弄！罷免是選舉的例外，不是恣意的報復；它應該

是選舉的安全閥，而不是政治的血滴子。 

1.大罷免當作鬥爭工具  是威權獨裁的開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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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的大罷免，是針對特定政黨所有區域立法委員的無

差別罷免。這不是人民對個別失職行為的民主究責，而

是執政黨蓄意發動的政治清算，是用民主的手段破壞民

主的精神。這不是展現民意，而是在貫徹黨意，目的在

透過罷免重新取得國會多數，重回一黨獨大、一黨專政！ 

2.選舉是原則  罷免是例外 

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，在於人民透過定期且公開的選

舉，選出能夠代表其意志的民意代表，委託其監督政府、

推動政策、為民發聲。選舉，是制度性的民意檢驗機制，

每四年一次，讓人民集體評價代議士的表現。罷免，則

是例外的設計，用來對於那些在任內有明顯重大違失、

失職或嚴重偏離選民期待的個別民意代表，進行究責與

汰換。選舉與罷免的制度設計，是為了保留民主的彈性

空間，並兼顧民主憲政運作的穩定與連貫。目前的每一

位區域立委在上任前，幾乎都是獲得過半選票的檢驗，

是人民基於政見、價值與信任所作出的選擇。他們的任

期，是人民賦予的責任與承諾，不該在毫無重大失職的

情況下，只因政治立場而被惡意剝奪。 

罷免制度的設計本質，是針對個案究責，而非集體清算。

一旦這套制度被泛政治化、動員化，形成所謂的「大罷

免」，將使少數者可以否定過去多數選民的決定，架空選

舉制度的正當性，破壞臺灣憲政體制的穩定根基。 

如果「選輸就發動大罷免」成為臺灣政治的基本邏輯，

過去辛苦建立的民主制度將蕩然無存！未來的民意代

表，動輒因黨派不同、立場有別而遭遇罷免，如何能安

心問政？如何推動改革、挑戰體制、為民發聲？如果這

次大罷免成功，罷免將成為政治常態，選輸就透過罷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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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奪回政權，將會架空民主選舉制度，讓憲政的監督制

衡淪為空中樓閣。 

3.找回民主的多元包容  拒絕惡質的罷免文化 

政治可以競爭，但不應仇恨。民主需要多元包容，絕不

是清算異己。社會不該因罷免而撕裂，人民不該因選舉

結果而被分化。這一場所謂的大罷免行動，讓社會更加

仇恨對立，讓國家陷入空轉虛耗，大罷免只會讓政治更

混亂、社會更對立、人民更疲憊、民主更退步。 

為了讓民主可以良性發展、人民可以安居樂業、國家可

以長治久安，我們尊重罷免權利，但絕不同意淪為政治

工具的大罷免，我們捍衛人民的罷免權，但我們也必須

挺身而出，反對任何假罷免之名、行鬥爭之實的政治操

作，絕不能讓罷免變成政治報復、遂行獨裁的工具，更

不能讓民主憲政機制淪為政黨鬥爭的犧牲品。呼籲國人

透過投下不同意罷免，讓社會重返和諧、政治重回正軌，

共同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。 

（二）人在做、天在看！可以有藍綠，但不能沒是非！ 

本人自擔任立委以來，每天兢兢業業，一刻不敢怠慢，

履行憲法所賦予之職權，為地方爭取的建設，在中央提

案修法、監督行政、嚴審預算。我始終相信，人在做、

天在看；政治可以有顏色，但不能沒有是非！ 

民主之可貴在於多元包容、理性討論，但只因政治立場

不同、意識型態有別，就惡意無視過去的政績、扭曲他

人的言論，甚至發動無差別的大罷免，這不只是侵害憲

法保障的言論自由，更是製造仇恨對立、邁向獨裁專制

的開始。 

1.爭取建設有實績  勿因顏色而抹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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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立委以來，爭取超過 300 億興建國道 4 號豐潭段，

已在 112 年 1 月完工通車；爭取 193 億，重啟東勢豐原

生活圈快速道路興建工程；爭取 168 億，拓寬國道 1 號

后里大雅路段；爭取 10 億，重建東勢埤豐橋；長期推動

中橫復建和強化中橫便道安全，改善偏鄉交通；爭取捷

運到豐原，也已啟動可行性評估，期能透過完善交通建

設，不只便利通勤往來，更帶動城市起飛。此外，爭取 5

千 6 百萬修繕雪山坑環線步道、埋伏坪登山步道，打造

特色公園；1.5 億改善軟埤仔溪水域，美化葫蘆墩公園周

邊環境；完善自行車道系統，並爭取臺鐵增加豐原-臺北

的直達、半直達班次，期能帶動在地觀光、活絡在地經

濟。我也持續爭取各項教育及文化建設經費，包括爭取

3.86 億推動豐東國中、豐田國小的危老校舍重建；1.15

億翻新石岡、新社及豐原南嵩圖書館；爭取 8 千萬，修

復豐原林務局宿舍群；1.02 億擴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；

5.43 億，活化東勢林業文化園區北區，並持續爭取 3.2

億經費改善南區，給孩子好的教育環境，把文化傳承下

去。爭取 6 億興建的豐原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也即將完

工，未來結合亞州大學附設醫院，打造健康產業園區，

提供運動場地也顧鄉親健康。另外受到氣候變遷的影

響，極端氣候頻繁發生，造成農損嚴重，我也經常前往

會勘，幫助農民爭取現金救助並呼籲政府提出因應對

策；為解決水井、崑山灌溉用水問題，爭取 5 億推動白

冷圳節餘水利用計畫；同時也定期邀請產官學界舉辦農

業座談，一起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努力改善農業環境、

提升農業競爭力。 

2.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 嚴守議事中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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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立法院副院長後，除了襄助院長處理院務，也代理

主持院會、接見外賓、代表院長出席各項活動，但地方

服務工作從未間斷，仍繼續爭取經費、辦理會勘，也協

助其他委員召開各項協調會，繼續為民喉舌，爭取建設。

身為副院長代理主持院會，必定嚴守議事中立，院長邀

集朝野協商讓各黨派不分大小都能充分表達意見，並據

以形成共識，若未能達成共識，即依法依規處理每個議

案，嚴守程序正義，並落實尊重少數、服從多數的民主

原則。 

3.推動國會外交  臺灣走向國際 

立法院副院長另一項重要工作為國會外交，除擔任台美

國會議員聯誼會榮譽會長，也是中華民國立法院世界臺

商之友會會長。就任迄今，已多次率跨黨派委員出訪各

國或參與國際會議，如出席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

(APPU)、世界衛生大會(WHA)立法院視導團，共同爭取加

入 WHA，臺美關稅談判期間，也與跨黨派委員共同赴美，

傳達產業心聲與國人擔憂，在立法院內也已接待超過 500

位的重要訪賓，包括各國國會正副議長，美、日、英等

國國會議員，以及各國政要與智庫專家。而不論是接待

外賓或率團出訪，均邀請各黨派委員共同參與，出席委

員也都可以自由發言、各抒己見，呈現各黨各派的不同

看法，展現立法院多元包容的民主活力。立法院對內絕

對「百家爭鳴」，對外一定「萬眾一心」！ 

4.民主是多元包容  不是打掉雜質 

我始終相信，民主是因為有雜質、雜音的存在，並且能

受到尊重與包容，讓不同立場與意見得以相互交鋒，才

能淬鍊出今天臺灣的自由民主。前總統蔡英文與我都同

意，「罷免是公民的權利，但不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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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清德總統曾說：「如果這立委有違法、有犯罪、有為非

作歹，當然民意可以根據法律來罷免」。我必須要問，這

次被罷免的 31 位立委，每個都有違法、有犯罪、有為非

作歹嗎？如果沒有，這次的大罷免就是一場政治惡鬥，

就是把罷免當作是政治鬥爭的工具，只為清除政治立場

不同的異己，如果我們想重回良善和諧的社會，找回民

主的多元包容，可以繼續無所畏懼地大聲說話，這次的

大罷免請投下「不同意罷免」，用你的選票終結毫無正當

性、用行動為政治鬥爭的惡質罷免劃下句點！ 

四、罷免活動期間之起、止日期及每日罷免活動之起、止時間： 

（一）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22 日。 

（二）時間：每日上午 7時至下午 10 時。 

主任委員  李  進  勇 


